
 
 

   

 
 

 

 

 

 

 

 

 

 

 

 

 

 

  

 

 

(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s://www.samr.gov.cn/hd/zjdc/art/2024/art_6d0be42b55c3431a980c083e254663e5.html)

附錄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完善审批方式

的决定（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近年来，

我国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总体平稳，但个别领域一些产品质量可靠性不高等问题仍然存在，有的

基础材料还存在质量短板，一些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

督抽查不合格率较高，质量安全风险隐患较大。

为切实加强源头管理，保障重点产品质量安全，市场监管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经征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

化部等 10 部门意见，代拟了《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完善审批方式

的决定（征求意见稿）》（见附件 1）和《起草说明》（见附件 2）。现根据相关规定向社会公

开征求意见。公众可通过以下方式提出反馈意见： 

1.登录市场监管总局网站（ http://www.samr.gov.cn），通过首页“互动”栏目中的“征集

调查”提出意见。 

2.公众可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将意见发送至：g ongyp@samr.gov.cn，邮件主题请注明“生产许

可证目录调整征求意见”。 

3.通过信函方式将意见寄至：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9 号市场监管总局质量监督司，并请

在信封上注明“生产许可证目录调整征求意见”。

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4 月 3 日。

附件： 1.《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完善审批方式的决定（征求意

见稿）》 

2. 《起草说明》

市场监管总局 

2024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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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完善审批方式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

为保障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强化产品准入和

源头治理，防范产品质量安全重大风险，现就完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作出如下决定：

一、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对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胶合板、细木工板等 6 种产

品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 10 类 21 种调整为 14

类 27 种（见附件）。

二、完善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

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由告知承诺调整为先核后证审批。

三、严格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管理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由各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负责。直接关系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权限，不得层层下放。

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组织实施，国务院各相关部门做好协

同配合。

附件：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

2



 

 
 

 

 

    

  

 

  

   
 

   
 

   
 

 
 

 
 

   
 

  

 

 

 

 

 

 

 

  
 

  

  
 

  

 
 

 
 

 

附件

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

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品种 实施机关 

1 建筑用钢筋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冷轧带肋钢筋 

2 水泥 水泥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3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4 人民币鉴别仪 人民币鉴别仪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5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

梁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6 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危险化学品氯碱产品

7 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工业气体产品

危险化学品化学试剂产品

危险化学品有机产品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 

8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危险化学品罐体 

9 化肥
复肥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磷肥 

10
直接接触食品的材料等相

关产品

食品用塑料包装容器工具等制

品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食品用纸包装、容器等制品

3



 

 
 

 

 

 

   
 

   
 

  
 

  

   
 

 

食品用洗涤剂

电热食品加工设备

压力锅产品 

11 燃气器具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12 钢丝绳 钢丝绳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13 人造板
胶合板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细木工板 

14 特种劳动防护用品 安全帽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

证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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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完善审批方式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

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市场监管总局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

全的重要工业产品，研究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生产装备领域一些产品质量可靠性不高，“安全帽不安全”等问题时有曝光；

基础材料领域一些产品存在质量短板，有的承力部件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等耐久性不强，有

的人造板有害物质超标。特别是，近 3 年全国发生重大燃气安全事故达 30 起，而与城镇燃气

安全密切相关的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等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率较高，存在较大安全风险隐患。

针对这些重要工业产品存在的突出质量安全问题，有必要强化准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市场监管总局拟对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

安全帽、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胶合板、细木工板等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

的 6 种高风险产品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同时，化肥生产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审批方

式以来，部分生产企业诚信意识淡薄，虚假承诺现象时有发生，出现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问

题，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完善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由告知承诺调整为先核后证

审批。通过强化事前审查和准入，保障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二、主要内容

《决定（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 3 方面内容：一是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

对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胶合板、细木工板等 6 种产品实

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 10 类 21 种调整为 14 类 

27 种。二是完善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由告知承诺调整为先核

后证审批。三是严格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管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由各省级工业

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负责；要求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工业产品生

产许可证审批权限，不得层层下放。《决定（征求意见稿）》明确，对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等 

6 种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管理，由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实施，国务院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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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说明

考虑到一些地方设立了统一的行政审批部门承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工作，将《决定

（征求意见稿）》有关《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中的实施机关，由原来的

“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整为“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同时，为提高生产

许可证审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在产品目录中增加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类别所

包含的具体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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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
	序号
	序号
	序号
	产品类别
	产品品种
	实施机关 

	1
	1
	建筑用钢筋
	钢筋混凝土用热轧钢筋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冷轧带肋钢筋 
	冷轧带肋钢筋 

	2
	2
	水泥
	水泥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3
	3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广播电视传输设备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4
	4
	人民币鉴别仪
	人民币鉴别仪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5
	5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预应力混凝土铁路桥简支梁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6
	6
	电线电缆
	电线电缆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TR
	危险化学品无机产品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TR
	危险化学品氯碱产品

	7
	7
	危险化学品
	危险化学品工业气体产品

	危险化学品化学试剂产品
	危险化学品化学试剂产品

	TR
	危险化学品有机产品

	TR
	危险化学品石油产品 

	8
	8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及容器
	危险化学品包装物、容器
	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

	危险化学品罐体 
	危险化学品罐体 

	9
	9
	化肥
	复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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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
	《国务院关于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和完善审批方式的决定
	（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一、背景情况
	产品质量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完善公共安全体系，推动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市场监管总局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对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工业产品，研究进一步加强质量安全监管的思路和举措。
	近年来，我国生产装备领域一些产品质量可靠性不高，“安全帽不安全”等问题时有曝光；基础材料领域一些产品存在质量短板，有的承力部件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等耐久性不强，有的人造板有害物质超标。特别是，近 3年全国发生重大燃气安全事故达 30起，而与城镇燃气安全密切相关的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等产品监督抽查不合格率较高，存在较大安全风险隐患。针对这些重要工业产品存在的突出质量安全问题，有必要强化准入管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及其《实施办法》，市场监管总局拟对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胶合板、细木工板等涉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 6种高风险产品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同时，化肥生产许可证实施告知承诺审批方式以来，部分生产企业诚信意识淡薄，虚假承诺现象时有发生，出现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等问题，影响粮食安全。因此，有必要完善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由告知承诺调整为先核后证审批。通过强化事前审查和准入，保障重要工业产品质量安全。
	二、主要内容
	《决定（征求意见稿）》主要包括 3方面内容：一是调整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目录。对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安全帽、钢丝绳、冷轧带肋钢筋、胶合板、细木工板等 6种产品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由 10类 21种调整为 14类 27种。二是完善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化肥生产许可证审批方式，由告知承诺调整为先核后证审批。三是严格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管理。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由各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负责；要求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公共安全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权限，不得层层下放。《决定（征求意见稿）》明确，对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等 6种产品的生产许可证管理，由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实施，国务院各相关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
	三、其他说明
	考虑到一些地方设立了统一的行政审批部门承担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批工作，将《决定（征求意见稿）》有关《实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目录》中的实施机关，由原来的“省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整为“省级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主管部门”。同时，为提高生产许可证审批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在产品目录中增加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产品类别所包含的具体产品。


